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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 州 医 学 院 财 务 处 
财字〔2018〕1号  

关于年度所得 12 万元以上个人 
自行纳税申报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院（系）： 

为了进一步提高纳税人依法自行纳税申报意识，加强个

人所得税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

实施条例、《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等规定，

按照莱山区地税局通知要求，凡是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纳

税人，要在 2018年 3 月 31日前，到莱山地税局进行纳税申

报。现就我校 2017 年度所得 12万元以上职工纳税申报工作

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无论取得的各项所得

是否已足额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均应当按照《个人所得税自

行纳税申报办法》的规定，于纳税年度终了后向主管税务机

关办理纳税申报。我校主管税务机关为莱山区地税局。 

二、申报人员请于 3 月 20 日前，以部门为单位到财务

处（烟台校区图书办公楼 12 楼 1211 房间）填写《个人所得

税纳税申报表》，申报表填写（需本人签字）完毕后交财务

处，学校集中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3月 20 日以后

申报人员请持本人身份证，自行到莱山区地税局申报。 

注：申报人员自行下载样表（见附件），并按照以下填

写说明填写后，到财务处填写正式申报表格。 

三、工资、薪金所得数据的填写，请登录财务查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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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我的工资，选取查询年度 2017，进行查询，并按照以下

公式进行计算。 

（一）年所得额（境内）＝在职信息（应发合计）+福

利信息（应发合计）+精神文明奖（应发合计）； 

（二）应纳税所得额＝在职信息（纳税工资合计）+福

利信息（2017 年 2 月应发合计）； 

（三）应纳税额＝已缴（扣）税额＝在职信息（扣个人

所得税合计）+福利信息（扣个人所得税合计） 

四、各种没有通过财务处工资系统发放的劳务费，包括

在其他单位取得劳务费，填入劳务报酬所得项目；没有通过

财务处工资系统发放的上级等部门各种应扣税获奖、各种中

奖等填入偶然所得项目；上级部门的免税奖励及津贴（如泰

山学者津贴、各种省政府奖励等）填入其他所得项目。 

五、请各部门高度重视，提高自觉纳税申报意识，务必

将本通知及时传达给相关人员。  

              

附件. 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样表） 

 

 

 

 

 

                 滨州医学院财务处 

                               2018年 3 月 12日 

 

 

主题词：纳税  申报 通知 

滨州医学院财务处                    2018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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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适用于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报） 

所得年份:    2017 年                                         填表日期： 2018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纳税人姓名  国籍(地区) 中国 身份证照类型 居民身份证 
身份证照 

号码 
                     

任职、受雇单位 滨州医学院 
任职受雇单

位税务代码 

123700004

95543487Y 

任职受雇单位 

所属行业 
教育 职务  职业  

在华天数  
境内有效 

联系地址 
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 346号  

境内有效联系

地址邮编 
264003 联系电话  

此行由取得经营所

得的纳税人填写 

经营单位 

纳税人识别号 
  

经营单位 

纳税人名称 
 

所得项目 
年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额 
已缴（扣）

税额 
抵扣税额 减免税额 应补税额 应退税额 备注 

境内 境外 合计 

1、工资、薪金所得            

2、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3、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

经营所得 
           

4、劳务报酬所得               

5、稿酬所得              

6、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7、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8、财产租赁所得             

9、财产转让所得            

     其中：股票转让所得    — — — — — — —  

           个人房屋转让所得            

10、偶然所得            

11、其他所得            

合     计                

我声明，此纳税申报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填报的，我保证它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 

纳税人(签字)： 

代理人 (签章)：                                                                                        联系电话: 

税务机关受理人（签字）：                        税务机关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受理申报税务机关名称（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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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须 知 
一、本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制定，适用于年所得 12万元
以上纳税人的年度自行申报。 
二、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可以由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于纳税年度终了后 3 个月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本表。不能按照规定期限报送
本表时，应当在规定的报送期限内提出申请，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期。 
三、填写本表应当使用中文，也可以同时用中、外两种文字填写。 
四、本表各栏的填写说明如下： 
1、所得年份和填表日期：申报所得年份：填写纳税人实际取得所得的年度；填表日期，填写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的实际日期。 
2、身份证照类型：填写纳税人的有效身份证照（居民身份证、军人身份证件、护照、回乡证等）名称。 
3、身份证照号码：填写中国居民纳税人的有效身份证照上的号码。 
4、任职、受雇单位：填写纳税人的任职、受雇单位名称。纳税人有多个任职、受雇单位时，填写受理申报的税务机关主管的任职、受
雇单位。 
5、任职、受雇单位税务代码：填写受理申报的任职、受雇单位在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或者扣缴登记的编码。 
6、任职、受雇单位所属行业：填写受理申报的任职、受雇单位所属的行业。其中，行业应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填写，一般填至大
类。 
7、职务：填写纳税人在受理申报的任职、受雇单位所担任的职务。 
8、职业：填写纳税人的主要职业。 
9、在华天数：由中国境内无住所的纳税人填写在税款所属期内在华实际停留的总天数。 
10、中国境内有效联系地址：填写纳税人的住址或者有效联系地址。其中，中国有住所的纳税人应填写其经常居住地址。中国境内无
住所居民住在公寓、宾馆、饭店的，应当填写公寓、宾馆、饭店名称和房间号码。经常居住地，是指纳税人离开户籍所在地最后连续
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 
11、经营单位纳税人识别码、纳税人名称：纳税人取得的年所得中含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
经营所得时填写本栏。纳税人识别码：填写税务登记证号码。纳税人名称：填写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名称，或者承
包承租经营的企事业单位名称。 
12、年所得额：填写在纳税年度内取得相应所得项目的收入总额。年所得额按《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的规定计算。 
各项所得的计算，以人民币为单位。所得以非人民币计算的，按照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折合成人民币。 
13、应纳税所得额：填写按照个人所得税有关规定计算的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所得额。 
14、已缴（扣）税额：填写取得该项目所得在中国境内已经缴纳或者扣缴义务人已经扣缴的税款。 
15、抵扣税额：填写个人所得税法允许抵扣的在中国境外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 
16、减免税额：填写个人所得税法允许减征或免征的个人所得税税额。 
17、本表为 A4横式，一式两联，第一联报税务机关，第二联纳税人留存。 


